关于2016年市本级预算中政府性债务安排情况的说明
按照《预算法》的要求，市本级只能通过向自治区争取地方政府债券方式举借债务，截止2016年1月22日，自治区财政厅未核定我市2016年政府性债务规模。待自治区财政部厅核定我市地债规模后，市财政将按照地债资金使用要求，结合市本级实际情况，草拟预算调整方案报市人大常委会批准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开有关债务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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